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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省粤港澳大湾区调解员资格资历

评审细则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促进粤港澳大湾区调解行业发展，提升广东

省粤港澳大湾区调解员专业化、规范化水平，根据《粤港澳

大湾区调解员资格资历评审标准》，制定本细则。

第二条 广东省粤港澳大湾区调解员资格资历评审工作

遵循自愿、公平、公正、专业的原则。

第二章 评审机构

第三条 广东省粤港澳大湾区调解中心负责广东省粤港

澳大湾区调解员资格资历评审，履行下列职责：

（一）开展广东省粤港澳大湾区调解员的评审认可工作；

（二）组织开设粤港澳大湾区法律部门联席会议认可的

调解员课程；

（三）提供广东省粤港澳大湾区调解员持续专业发展训

练；

（四）受理广东省粤港澳大湾区调解员退出申请。

第三章 评审标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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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条 担任广东省粤港澳大湾区调解员，应当具备以

下条件：

（一）拥护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》，拥护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

行政区基本法》，拥护“一国两制”；

（二）完成广东省粤港澳大湾区调解中心开设的粤港澳

大湾区调解员课程；

（三）具有相关的职业资格（执业证照）或者高等院校

金融、法律、会计、知识产权、海事等有关专业本科以上学

历，且具备5年以上工作经验；

（四）具备3年以上的调解员工作经验；

（五）累计完成5宗以上调解案件；

（六）熟练掌握粤语、英语；

（七）身体健康，能够适应粤港澳大湾区调解工作需要；

（八）无违法犯罪行为，职业道德良好。

第五条 经粤港澳大湾区法律部门联席会议同意，可根

据调解员的实际情况豁免第四条第(二)项至第(五)项中一

项或多项的调解员资格资历要求。

第六条 个人申请担任广东省粤港澳大湾区调解员的，

应当在当年的10月1日至10月31日期间，向广东省粤港澳大

湾区调解中心提交下列材料：

（一）申请表；

（二）身份证、学历、职业资格（执业证照）、专业技

术职称、调解员课程培训证明、从事相关专业工作经历、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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解工作经历、调解案件材料；

（三）调解员本人所在调解组织同意其申请广东省粤港

澳大湾区调解员的书面意见。

申请人应当对申请材料的真实性负责。

第七条 广东省粤港澳大湾区调解中心应当在当年度粤

港澳大湾区调解工作委员会最后一次会议召开前完成资格

资历评审工作。通过评审认可的，广东省粤港澳大湾区调解

中心应当将调解员名单报粤港澳大湾区调解工作委员会审

核。

第四章 除名和退出

第八条 广东省粤港澳大湾区调解员在任职期间有《粤

港澳大湾区调解员资格资历评审标准》规定除名情形的，由

广东省粤港澳大湾区调解中心建议粤港澳大湾区调解工作

委员会予以除名。

广东省粤港澳大湾区调解员对被除名提出异议的，可以

向粤港澳大湾区法律部门联席会议提出申诉。粤港澳大湾区

法律部门联席会议收到申诉后启动复核程序，并将复核意见

告知申诉人。

第九条 广东省粤港澳大湾区调解员在任职期间自愿退

出粤港澳大湾区调解员名册的，应当向广东省粤港澳大湾区

调解中心提出退出申请。广东省粤港澳大湾区调解中心自收

到退出申请后10个工作日内向申请人出具书面同意退出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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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文件，同时将同意退出证明文件报粤港澳大湾区调解工作

委员会存档。

第五章 附 则

第十条 广东省内粤港澳大湾区调解机构的认可工作由

广东省粤港澳大湾区调解中心负责。

第十一条 本细则自公布之日起生效。


